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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託機構代號 7 3 C 

信用卡帳款自動／變更／終止扣繳授權書（AT935） 
茲立授權書人為支付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華南銀行）信用卡（含正卡及附卡，下稱信用卡）持

卡人（含正卡持卡人及附卡持卡人，下稱持卡人），因持卡及消費所應付之各款項，謹同意並授權華南銀行 / 郵
局/ 農漁會 / 信用合作社於立授權書人在華南銀行 / 郵局 / 農漁會 / 信用合作社開立之下列活期 / 活期儲蓄 / 
綜合存款帳戶（下稱存款帳戶）內逕行扣款繳納。本人亦同意將本授權書個人資料提供予華南銀行、扣款行及台
灣票據交換所，以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，並已知悉華南銀行所交付「華南商業銀行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
八條第一項義務告知書」(客戶留存聯) 之內容，特約定如下：  
一、 立授權書人授權華南銀行於信用卡帳款每月繳款截止日，按下列扣抵應繳總額或最低應繳金額之扣繳方式，

自動向下列表格中代理轉帳付款之華南銀行 / 郵局 / 農漁會 / 信用合作社申請扣款，無須另行開立取款條。 
二、 立授權書人於華南銀行 / 郵局 / 農漁會 / 信用合作社之存款帳戶內，若餘額不足時，除華南銀行之存款帳

戶將帳戶餘額扣抵至〝0〞外，其他存款帳戶則不予轉帳付款。 
三、 立授權書人若提供綜合存款帳戶辦理自動轉帳扣繳，當發生帳戶中之活存金額不足抵扣約定之扣繳金額時，

同意將不足之差額由定存金額中直接轉帳付款，若因此茲生質借息等相關費用，當以本人與華南銀行 / 郵局 
/ 農漁會 / 信用合作社之定存約定辦理，概與華南銀行無涉。 

四、 立授權書人同意欲變更扣繳帳戶、扣抵金額或終止授權自動扣繳時，須再次填寫本授權書通知華南銀行變更
或終止。 

五、 本授權書效力及於持卡人持有之所有華南銀行信用卡，持卡人不得依卡別約定不同之扣繳帳戶或扣繳方式，
違者視同變更原約定自動扣繳。 

六、 自動扣繳生效後，以華南銀行存款帳戶約定授權扣款者，將於信用卡繳款截止日當日作第一次扣款，若扣款
不成功時，將於該截止日後連續扣款二日，之後將不再進行扣款；以郵局或參加台灣票據交換所 ACH 代收
業務之金融機構約定授權扣款者，將於信用卡繳款截止日次日進行扣款，若扣款不成功時不再進行扣款。 

七、 申請手續約需 20～45 天，核准生效後，您次月之消費帳單上將列印自動扣繳通知。未辦妥前，請先自行繳
款，以免產生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授權書人資料(請以正楷填寫，並檢附存摺封面影本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*請於粗框內填寫您的授權資料（提醒您，資料若有塗改，請簽蓋存款開戶原留印鑑） 

□新申請自動扣繳  □變更扣繳資料  □終止自動扣繳(請務必勾選)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立授權書人戶名 
（即正卡持卡人或
商務卡公司名稱） 

 
立 授 權 書 人 身
分 證 字 號 或 
公 司 統 一 編 號 

          

聯絡電話 （所留電話僅為申請失敗通知使 

用，如欲變更電話請洽客服專線） O：          H：         手機： 

授權扣繳金額 （請務必勾選，若未勾選則以應繳

總額處理） □ 應繳總額    □ 最低應繳金額 

請勾選授權銀行  □ 華南銀行  □ 郵局  □ 其他銀行/農漁會/信用合作社（透過媒體交換 ACH 機制扣款） 

華南銀行 帳號︰□□□-□□-□□□□□□□ 存款開戶印鑑 

其他銀行/農漁會/信用合作社 
（限正卡持卡人本人帳戶或商務卡之公司

帳戶） 

金融機構代號：□□□  

_______________銀行/農漁會/信用合作社 

               分行/分會/分社 

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 

 

 

 

 
(請逐聯簽蓋原留印鑑，當您

授權簽章後即同意遵守上述

授權條款，並已詳閱無誤) 

郵局存款帳號 
（限正卡持卡人本人帳戶或商務卡之公司帳戶） 

存簿儲金 
局號 : □□□□□□-□ 

帳號 : □□□□□□-□ 
   

 
銀行
專用 
‧ 

請勿
填寫 

ACH 發動行：華南商業銀行營業部 008-1005 交易代號：851 用戶編號：1＋身分證字號或公司戶統一編號 

發動者/委託機構：華南商業銀行個金行銷部 008-0760 發動者統一編號：03742301 

受  理  機  構  核  對  印  鑑 華  南  商  業  銀  行 

 

主管             經辦           核章 

 

主管             經辦             建檔 

※授權書（一式二份）填妥後，請寄至 11099 臺北信義郵局第 289 號信箱 華南銀行個金行銷部收，或逕至華南銀行各分行辦理。 
※扣款帳戶為華南銀行數位存款帳戶且未留有印鑑者，請本人持國民身分證及第二身分證件至華南銀行各分行於「存款開戶印鑑」欄位親簽辦理。 

※本授權書與各項所附文件，恕不退還。 
第一聯：華南銀行存查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分行：            分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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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託機構代號 7 3 C 

信用卡帳款自動／變更／終止扣繳授權書（AT935） 
茲立授權書人為支付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華南銀行）信用卡（含正卡及附卡，下稱信用卡）持

卡人（含正卡持卡人及附卡持卡人，下稱持卡人），因持卡及消費所應付之各款項，謹同意並授權華南銀行 / 郵
局/ 農漁會 / 信用合作社於立授權書人在華南銀行 / 郵局 / 農漁會 / 信用合作社開立之下列活期 / 活期儲蓄 / 
綜合存款帳戶（下稱存款帳戶）內逕行扣款繳納。本人亦同意將本授權書個人資料提供予華南銀行、扣款行及台
灣票據交換所，以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，並已知悉華南銀行所交付「華南商業銀行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
八條第一項義務告知書」(客戶留存聯) 之內容，特約定如下：  
一、 立授權書人授權華南銀行於信用卡帳款每月繳款截止日，按下列扣抵應繳總額或最低應繳金額之扣繳方式，

自動向下列表格中代理轉帳付款之華南銀行 / 郵局 / 農漁會 / 信用合作社申請扣款，無須另行開立取款條。 
二、 立授權書人於華南銀行 / 郵局 / 農漁會 / 信用合作社之存款帳戶內，若餘額不足時，除華南銀行之存款帳

戶將帳戶餘額扣抵至〝0〞外，其他存款帳戶則不予轉帳付款。 
三、 立授權書人若提供綜合存款帳戶辦理自動轉帳扣繳，當發生帳戶中之活存金額不足抵扣約定之扣繳金額時，

同意將不足之差額由定存金額中直接轉帳付款，若因此茲生質借息等相關費用，當以本人與華南銀行 / 郵局 
/ 農漁會 / 信用合作社之定存約定辦理，概與華南銀行無涉。 

四、 立授權書人同意欲變更扣繳帳戶、扣抵金額或終止授權自動扣繳時，須再次填寫本授權書通知華南銀行變更
或終止。 

五、 本授權書效力及於持卡人持有之所有華南銀行信用卡，持卡人不得依卡別約定不同之扣繳帳戶或扣繳方式，
違者視同變更原約定自動扣繳。 

六、 自動扣繳生效後，以華南銀行存款帳戶約定授權扣款者，將於信用卡繳款截止日當日作第一次扣款，若扣款
不成功時，將於該截止日後連續扣款二日，之後將不再進行扣款；以郵局或參加台灣票據交換所 ACH 代收
業務之金融機構約定授權扣款者，將於信用卡繳款截止日次日進行扣款，若扣款不成功時不再進行扣款。 

七、 申請手續約需 20～45 天，核准生效後，您次月之消費帳單上將列印自動扣繳通知。未辦妥前，請先自行繳
款，以免產生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授權書人資料(請以正楷填寫，並檢附存摺封面影本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*請於粗框內填寫您的授權資料（提醒您，資料若有塗改，請簽蓋存款開戶原留印鑑） 

□新申請自動扣繳  □變更扣繳資料  □終止自動扣繳(請務必勾選)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立授權書人戶名 
（即正卡持卡人或
商務卡公司名稱） 

 
立 授 權 書 人 身
分 證 字 號 或 
公 司 統 一 編 號 

          

聯絡電話 （所留電話僅為申請失敗通知使 

用，如欲變更電話請洽客服專線） O：          H：         手機： 

授權扣繳金額 （請務必勾選，若未勾選則以應繳

總額處理） □ 應繳總額    □ 最低應繳金額 

請勾選授權銀行  □ 華南銀行  □ 郵局  □ 其他銀行/農漁會/信用合作社（透過媒體交換 ACH 機制扣款） 

華南銀行 帳號︰□□□-□□-□□□□□□□ 存款開戶印鑑 

其他銀行/農漁會/信用合作社 
（限正卡持卡人本人帳戶或商務卡之公司

帳戶） 

金融機構代號：□□□  

_______________銀行/農漁會/信用合作社 

               分行/分會/分社 

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 

 

 

 

 
(請逐聯簽蓋原留印鑑，當您

授權簽章後即同意遵守上述

授權條款，並已詳閱無誤) 

郵局存款帳號 
（限正卡持卡人本人帳戶或商務卡之公司帳戶） 

存簿儲金 
局號 : □□□□□□-□ 

帳號 : □□□□□□-□ 
   

 
銀行
專用 
‧ 

請勿
填寫 

ACH 發動行：華南商業銀行營業部 008-1005 交易代號：851 用戶編號：1＋身分證字號或公司戶統一編號 

發動者/委託機構：華南商業銀行個金行銷部 008-0760 發動者統一編號：03742301 

受  理  機  構  核  對  印  鑑 華  南  商  業  銀  行 

 

主管             經辦           核章 

 

主管             經辦             建檔 

※授權書（一式二份）填妥後，請寄至 11099 臺北信義郵局第 289 號信箱 華南銀行個金行銷部收，或逕至華南銀行各分行辦理。 
※扣款帳戶為華南銀行數位存款帳戶且未留有印鑑者，請本人持國民身分證及第二身分證件至華南銀行各分行於「存款開戶印鑑」欄位親簽辦理。 

※本授權書與各項所附文件，恕不退還。 
第二聯：扣款行留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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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沿 此 線 對 摺 

 

 

     

 

 

       11099  臺北信義郵局第 289 號信箱 
                華南銀行 個金行銷部    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24 小時客戶服務中心電話：(02)2181-0101 
＼         
 

   

 

 

 

 
請 沿 此 線 對 摺 

 

 

廣 告 回 信 

臺 北 郵 局 登 記 證 

臺北廣字第 04852 號 

 

 

帳 戶 存 摺 影 本 黏 貼 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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